行政处罚决定书

（淄高新）文综罚字〔2025〕F-003号
当事人：刘文海                   

证件名称及号码：居民身份证  370321198004042717
负责人：刘文海

住址：山东省桓台县果里镇三龙村2组176号

2003年，北龙村董汉刚、路成信、周荣波、付云德四位村民合伙成立原临淄区凤凰镇龙王洗煤厂，之后，陆续建设炼焦炉、烟囱、平房及侯庄电厂排水管道等构筑物，均不同程度进行了原地表下挖作业。2024年5月，董汉刚将原厂区用地出租给刘文海(又名刘健)。当事人刘文海于2024年12月开工建设该钢结构厂房，用于存放预制烟道产品。刘文海新建厂房位于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皇姑庵遗址保护范围内，当事人无法提供相关文物审批手续。
以上违法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1.《现场检查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违法现场情况；

2.现场检查照片2份，证明当事人项目建设现状；

3.淄博市智慧文物管理系统截图1份，证明刘文海新建厂房在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皇姑庵遗址的保护范围内；
4.《调查询问通知书》1份；
5.当事人刘文海委托人孙永霞《调查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存在的违法事实；
6.当事人刘文海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身份；
7.受委托人孙永霞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受委托人身份；
8.钢构买卖合同1份；
9.场地租用协议书1份，证明该场地为当事人刘文海承租自董汉刚；
10.情况说明1份，说明该地块地上建筑物变化情况；

11.临淄区凤凰镇龙王洗煤厂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焦化厂用地更改合同各1份，证明该地块原建有洗煤厂；
12.钢结构厂房模型图，平面示意图，厂房边柱、抗风柱示意图，抗风柱实物图各1份；
13.文物专家调查意见1份；
14.3名文物专家专业资格证书复印件3份，证明专家专业资质；

15.《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三批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1份，证明皇姑庵遗址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6.《淄博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关于公布市级以上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的通知》1份，证明皇姑庵遗址的保护范围。

以上证据均由相关提供人签字确认。
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未依法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应当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2017年修订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六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进行处罚。
根据专家调查意见，原临淄区凤凰镇龙王洗煤厂陆续建有炼焦炉、烟囱、平房及侯庄电厂排水管道等构筑物，均不同程度进行了原地表下挖作业。当事人新建厂房四周使用成品水泥墩柱共计26个，除6个两屋山抗风柱处下挖约 40-50厘米外，无其他下挖作业区域。2025年6月27日，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向你送达了文书编号为（淄高新）文综罚告字〔2025〕F-003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违法事实和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并告知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截止2025年7月7日，你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

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2017年修订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六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现对你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决定：

罚款50000元（伍万元整）。
你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银行或通过山东省非税统缴平台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可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数额不超出罚款数额)，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你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山东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或其指定管辖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经催告后仍未履行义务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5年 7 月 7日
(本机关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